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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運動場館保證金收據 

 

茲收到貴單位/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繳款人:          ，

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，履約保證金新台幣：伍仟元整無誤。請

妥善保管本收據，貴單位/機構確實遵守 切結書 相關規定及承擔因

施工或維護不良引起之損害責任。租用人須於租期結束當日清理現

場，如檢視無毀損髒亂，則可辦理退回保證金。如經檢查未確實於租

期結束日善後者，保證金由校方沒收絕無異議。 

 此致 

中山醫學大學 

        體育中心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款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已清潔恢復原狀，可退保證金 

□未完成清理善後，沒收保證金      經辦人: 

□破壞校方設備照價賠償，金額合計為             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回保證金日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 /機構簽名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